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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税种只有3个是人大立法制定

全全国国人人大大首首次次回回应应““税税收收法法定定””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
人大代表、编剧赵冬苓曾联合31
位代表提交《关于终止授权国务
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者条例
的议案》引发舆论关注，今年她
依然计划就“税收法定”提交议
案。“百姓对三公消费意见大，是

因为都看得到，然而很多税的征
收，大多数老百姓并没感受到。
征收随意，钱花得也就随意。”赵
冬苓说，“政府自己立条例，自己
收费，涉及行政收费的乱象更
多。必须要通过立法，避免收税
的随意性。”

“‘税收法定’既然已经提
出，就必须要设定时间表。没有
路线图和时间表，等于这件事情
没打算做。”赵冬苓说，去年提交
议案半年后，她得到了全国人大
的回复，但立法的时间表仍没有
明晰。赵冬苓认为马上收回税收

立法权不现实，希望能够在5年
内实现。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
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认为，完
全重新立法设立税种，需要付出
很大的时间成本，并不现实。应对
现有税种和新设税种区别对待。

本报特派记者 高扩
3月4日发自北京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发言人傅莹在4日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进入新时期，全国人大将更好
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重
点加强对新税种的立法，包括
社会上关注较多的房地产税和
环境保护税的立法工作。

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之
后，全国人大首度对外公开回
应有关税收法定的问题。

在很多人眼中，“税收法
定”是个很专业的术语。傅莹也
向媒体解释了这一概念，指出
这一原则是指国家征税要通过
立法机关，通过明确的法律规
定来征收。“税收立法是全国人
大的法定权利。”傅莹指出，现
在中国有18个税种，其中有3个
是全国人大立法征收的，分别
是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
车船税，其他15个税种目前是
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通过制定
税收的暂行条例来征收的。

傅莹说，这种授权立法的
做法在我国税收制度建立的过
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她同时强调，进入新时期，人
大将更好地贯彻和落实税收法
定原则。

傅莹表示，人大将从两方
面推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实
施，一方面要推动此前授权国务
院制定的税收暂行条例能够上
升成为法律，尤其是一些经过实
践检验比较成熟、具备立法条件
的，要尽快推进；另一方面，要加
强对新税种的立法工作。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目
前，我国现行的有效税种为18

个，但只有3部实体税收法律，
即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
法、车船税法。其他15个税种

“游离”在全国人大的立法之
外，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
税等主要税种，都是由国务院
制定暂行条例开征。

除了上述3部实体税收法
律外，还有一部程序法《税收征

收管理法》是由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制定，其他领域的税收
实体或程序性事项均由国务院
及财税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了行
政法规和行政规章——— 约30部
税收行政法规，约50部税收行
政规章以及超过5500部的税收
通告。税收立法中由授权立法
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是由我国
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及现阶
段的发展情况决定的。

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
应该明晰时间表

面对“税收法定”的缺位，参加全国两会的部分代表委员
呼吁，应尽早让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设立时间表。

“收回设税权，人大还要做
些什么？”不少代表委员指出，未
来我国应构建一个以税收法律
为主、税收行政法规为辅的新型
税收法律体系，以此作为保障纳
税人基本权利、规范政府权力的
税收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的目标。

“虽然税收由人大立法过程
会比较慢，以房产税为例，依据
国务院条例推进可能进度会很
快，但立法始终是不能绕过的程
序。改革没有捷径可走。”全国政
协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
长白重恩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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